
至诚书院导生工作暂行规定 

 

导生工作是宿生自我管理的重要措施，担任导生是一种荣誉。导生旨在协助宿生

成长成才，有效引导广大宿生互相学习、互相关心，借此增强宿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加强书院凝聚力。为规范书院导生工作，特制订本规定。 

 

一、导生选拔 

1. 个人素质：热爱书院，乐于奉献，热诚为宿生服务，工作责任心强，具备较丰

富的学生干部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 

2. 学业成绩：过去一学年学业成绩专业班排名在 40%以前，没有不及格科目。 

3. 选拔程序：面向书院宿生招募，小区宿生报名或所在区导生推荐，并根据《至

诚书院导生选任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小区内进行民主推荐；按程序未能产生导生的小

区，由书院面向全校公开招募并委任。 

 

二、导生职责 

1．引导广大宿生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以增强宿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书院

凝聚力。 

2．以营造书院家的氛围为目标，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宿舍，了解所负责宿生

的学习、生活情况，协助辅导员开展有关工作。在需要时帮助学生在学分制下选修有

关课程，解答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疑问，加强与导师的联系。 

3．致力于建立团队文化，鼓励宿生有选择地参加书院及学校各项活动。 

4．关心本区有困难的宿生，了解本区宿生间的人际关系，并提醒宿生共同营造

和谐、有序、干净的宿舍文化。 

5．导生在努力做好所负责宿生服务工作的同时，努力做到“学为人师  行为世

范”，注意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对自身发展提出新要求。 

6．完成书院交给的有关工作。 

 

 



三、导生管理 

1．导生在书院指导下开展工作。 

2．书院成立导生委员会，自主开展导生各项日常工作。 

3．每个导生负责带领 30 名左右同学。一般情况下，导生聘期为一年，可连任一

期。 

4．导生上岗前参加书院组织的培训活动，上岗后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接受不

定期培训。 

5．书院给予导生全额补贴住宿费用，每半年发放一次。 

 

四、导生考评 

1．书院根据自身实际建立导生考评细则，对导生进行考评。书院每半年对导生

考评一次，考评以导生的自我总结、本区宿生评价及书院辅导员意见为主要依据，通

过总结交流会、学生座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导生进行综合考核。 

2．考评的目的是总结经验，表彰优秀。导生经考评合格后，下一年可以续聘。 

3．书院对工作突出的优秀导生给予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对工作不符合要求

的导生给予调整。 

 

五、附则 

本暂行规定由书院院务室负责解释，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